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113學年度自然科能力競賽實施辦法
一、宗旨：選拔自然科優秀同學參加全市比賽並藉以推動數理科學習風氣，提高探究問題的興趣，激發思考力與創造力，鼓勵同學間相互討論觀摩。
二、競賽科目：(一) 物理  (二) 化學  (三) 生物  (四) 地球科學  
三、參加對象：以上各科成績優異者，不分年級一起比賽，各班選派或由教師推荐參加。
   【備註】因高雄市比賽，物理、化學、生物、地球科學同時於雄中舉行，所以同學 只能選擇一科報名參加本校比賽。
請各班慎重推薦班上優秀同學參賽！
四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3年7月26日（星期五）截止
五、競賽日期及地點： 
    (一)初試（自然科筆試）：8月2日（星期五）下午一時，地點另行公布。

    (二)複試（自然科實驗操作）：8月16日（星期五）下午一時，地點另行公布。
六、競賽方式及命題範圍：
(1) 自然科：
       1、筆試：每科筆試(初試)選出數名參加實驗操作(複試)。
       2、實驗設計與操作：於評審現場宣布「試題」，由參賽者運用所供應之儀器設備，依競賽規則，在規定時限內設計及進行實驗解決問題，並提出書面報告。報告內容可包括問題、假設(達成解決問題構想)、推論(構想依據)、實驗設計說明、實驗過程資料分析及結果、討論等。
    (三)命題範圍：各科均以高中課程教材範圍為原則，得包含部分相關基礎學科。
七、評審：由本校自然科教師擔任命題、監試及評審委員。
    評分重點：根據筆試成績、書面報告、現場考查等綜合評審、以實驗設計、態度、思考歷程、結果精確度表達及創造力為重點。
八、獎勵：
每科錄取優勝前三名及佳作數名，得獎者由學校頒發獎狀、獎助金(第一名獎助金500元、第二名400元、第三名300元)。另擇優選取表現優異學生代表學校參加全市複賽。
九、本辦法，經校長核定後實施。
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113學年度數學科暨自然學科能力競賽
報名表
      班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

※ 請資訊股長填妥，務必於7月26日（星期五）放學前繳回和平樓２樓設備組！逾期恕不受理。
※ 相關訊息請留意本校首頁之公告事項！
(字體需清晰端正，若無法辨識，視同放棄報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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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.筆試：8月2日（星期五）下午一時。
2.實驗操作：8月16日（星期五）下午一時於各科實驗室舉行。
3.若報名表不夠，請填寫至背面。
4.請各班慎重推薦同學參賽！若報名後無故未到者，未來將喪失報名資格。


